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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2014-020   

债券代码：122039       债券简称：09 皖通债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二Ｏ一四

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二）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分别于二Ｏ一四年六月十六日和六月二十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人。 

（四）会议由董事长周仁强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

会选举； 

1、同意提名周仁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由二Ｏ

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为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同意提名李俊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由二Ｏ

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为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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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提名陈大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由二Ｏ

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为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同意提名谢新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由二Ｏ

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为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同意提名吴新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由二

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为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同意提名孟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由二Ｏ

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为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同意提名胡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由

二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为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同意提名杨棉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

由二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为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同意提名江一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

由二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为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 9名候选人的简历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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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经公司董事会人力资源及薪酬委员会审查，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名新一届董事候选人

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提名人和候选人声明以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建议薪酬方案（含税）》，并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建议薪酬方案（含税）： 

由二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三个年度，董事长将每年分别收取人民币

840,000 元的薪酬。此外,于完成一年服务后，董事长可收取一笔花红。由二Ｏ

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的三个年度分别收取人民币 70,000元的花红。 

由二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三个年度，其它每位执行董事将每年分别收取人

民币 588,000 元的薪酬。此外, 其它每位执行董事于完成一年服务后可收取一笔

花红。由二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的三个年度分别收取人民币 49,000元的花红。 

由二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三个年度，每位非执行董事将不领取车马费/董

事费。 

由二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三个年度，每位境内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各年董事

费分别为人民币 80,000元。 

由二Ｏ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三个年度，每位境外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各年董事

费分别为人民币 120,000元。 

    非执行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于完成一年服务后将不会收取任何花红，亦无

须与本公司签署任何董事合约。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建议薪酬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存量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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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14 年度预算，结合公司未来一年资金安排，预计公司将产生一

定的存量资金。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购买

安全性高且有固定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公司收益。董事会批准公司在未来

一年内办理同一时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银行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经营

层办理上述事宜。 

 

（四）审议通过《关于盛尧先生和梁冰女士辞去本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副总经理盛尧先生和梁冰女士因工作变动，辞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公告临 2014-021《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 2014 年 8 月 15 日下午 2：

00 在公司办公地址举行，并授权董事会秘书谢新宇先生以董事会的名义发出有

关会议的召集通知，及准备 H 股通函—“第七届董事会及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简

历及建议酬金通函”的印刷和寄发。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批准通过《关于协议转让新安金融 3亿股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降低公司在非控制性金融企业中的股权投资比例，加强对金融领域投资风

险的防范和控制，经 201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批准意向转让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安金融”）部分股权，

拟将所持有的新安金融 5亿股股份中的 3亿股协议转让给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并授权经营层办理转让报批手续及开展资产评估工作。2013年 12月，

该转让事项已经获得安徽省国资委的批复。 

本次会议同意将原协议转让的股权受让方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为其控股子公司—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该变更事项已经获得

安徽省国资委的批准。批准《拟转让所持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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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价格以报安徽省国资委

备案确认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准。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资产评估结果获得安徽省国

资委备案确认后，签署该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相关股权并更手续。 

关于该股权转让事项的详情待正式签署协议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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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执行董事 

 

周仁强先生，1955 年出生，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1982 年毕业于安徽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1984 年获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先

后担任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一级巡视员、副处长、处长和主任助理，

（其间挂职任铜陵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

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安徽省委八届委员。现任

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安徽安益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李俊杰先生，196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曾先后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组织

部副部长、宣传部部长，安徽省高速公路总公司营运处副处长、蚌

埠管理处党总支书记、安徽省现代交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

安徽省高速公路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安徽省高速公路总公

司人事处处长、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董事

长、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等职。现任安徽

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安徽省高

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和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大峰先生，1963年出生，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曾先后担任中煤第三建

设公司机电安装处副总工程师、副处长、处长，中煤第三建设公司

副经理，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安徽省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其间挂职担任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2012年 9 月起任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任安徽宁宣杭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7 

 

谢新宇先生，  1967 年出生，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级工程师，香

港公司秘书公会联席成员。曾于 1996年至 1999 年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1999年至 2002年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自 2002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

任安徽宁宣杭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和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自 2012 年 12 月 27 日起主持公司工作，暂时代

为行使总经理职权。 

 

非执行董事 

 

吴新华先生， 1967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

学士学位。现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

亚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中国公路学会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曾任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南方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招

商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总经理。2007年加盟招商局华建

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后，曾出任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副董事长。 

 

孟  杰先生，1977年出生，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

工程师（投资），200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

2002年8月至今在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前身为华建交通

经济开发中心）股权管理一部工作，历任项目经理、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总经理，2013年11月至今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

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曾任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和广

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3年7月12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兼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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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 

 

胡  滨先生， 1971年出生，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研究员。现任金融法律

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开

发银行特聘专家、无锡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和陕西宝光真空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棉之先生，  1969 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财务学）博士。现任安徽

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安徽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兼任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江一帆先生，  1972年出生，香港永久居民。2003年毕业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获管理学硕士学位（MBA）。2004-2007年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授

信审查部工作，担任信贷审批主任。2007年至今，于浦发银行深

圳分行工作，任贷款审批委员会委员，中小授信团队主管，小企

业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负责信贷审批工作。 

  

 

 

 

 

 

 

 


